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签发人：温轶峰                石公建字〔2025〕3号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分类：A
关于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

第61号提案的答复

郑小林委员、赖陶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规范房屋装修橱柜板材行业的提案收悉,现答复如下：

自收到您的提案后，副县长、公安局长郭景山同志高度重视，及时批阅，明确由局党委委员、副政委温轶峰负责，并召开交办会议，由森林分局具体承办。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
一、加强联合执法，整顿行业乱象

为进一步规范橱柜板材装修市场经营秩序，切实加强板材市场产品质量监管，打击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或假冒伪劣建材经营行为，我分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装修板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，检查重点围绕在装修使用过程中大量使用的细木工板、颗粒板、纤维板等板材，对重点产品进行产品质量抽检。在检查过程中，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严把进货关，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，切实保障产品质量安全。
二、加大宣传力度，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

我分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利用“315”及其他重大节日等时机，多途径、多渠道开展消费宣传教育，倡导消费者理性消费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，从源头上减少损害的发生。同时，也加大对橱柜板材生产加工企业及经销商的宣传，告知其欺诈消费者及销售假冒伪劣建材等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，督促其诚信经营、依法经营。
三是申通行刑衔接机制，严打相关违法犯罪行为

按照森林分局职责积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开展整治活动，建立联动工作机制，对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管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的重大案件线索及时介入，从严从快打击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或假冒伪劣建材的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好我县房屋装修橱柜板材行业市场经营秩序，营造一个公平、公正、透明的市场环境，让消费者能够放心、满意地进行房屋装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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